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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ear Hon Tse 
Further to my email of yesterday. I send you now supplementary 
information as follows: 
 
KY Wong 
19/4/16 
 
＂反駁發展局提交文件第 3 點，即我們反駁 B; 現再作補充資料如
下； 
 
法律意見，合作社社員通過合作社擁有物業業權，有終身居住權，後人

亦有繼承權及終身居住權。在這情況下在廣義解釋下是和擁有單位業權

無異。私人財產應持久性依其意願擁有。合作社物業設計和樓宇狀況不

合時宜，包括消防設施等。基於客觀環境需要（不是個人主觀願望） 而
要重建搬遷，這並非個人選擇性的結果。如果有選擇性，業權人可不搬

遷，不用補地價。在冇選擇性情況下要搬遷下，其財產應受保障。在保

障私人財產精神下，合作社業權人在搬遷後應可繼續購回持有一個合理

環境的物業。現政府通過收補地價形式取巨額補地價，平均補地價是有

關單位 約 60%， 個別高至 80%或以上，此等同一個個懲罰性罰款，
而非一般理性稅收，這直接間接不但令業權人失去居所，更失去居所和

居住權。從廣義演譯來看，巨額補地價行為令業權人失去居所明顯地違

反基本法第 6 及 105 條。" 
附注：未解散合作社社員是合作社股東，合作社是物業的業權持份者，

社員間接擁有單位業權。已解散的合作社社員取回物業業權，成為業權

人。 
 
 
 
從我的 iPhone 傳送 
 
"PY Wong"  於 2016年 4月 9日 22:24 寫道： 
  
  
公務員建屋合作社重建事宜小組 12/4會議 
 
各位尊敬的謝主席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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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就 1/3/2016公聽會各合作社代表和持份者所質詢作出回應; 有關文
件在附上檔案內。一如過往，政府回應繼續敷衍，拖𨒂，說謊和混淆王

黑白，以作交差; 漠視民意，不顧社會整體社益，手法十卑劣。我們作
須指出其非。 
  
我們在檔案內附件再逐點反駁，供各位尊敬的議員在 12/4日早上九時舉
行的會議上再逐點要求政府解䆁和更正。 
  
 
萬分感激伸張正義。 
  
黃錦怡 
重建公務員建屋合作社關注小組召集人 
2016年 4月 9日 
  
  
  
<Urgent 供 4月 12日公務員建屋合作社樓宇重建事宜小組會議.pdf> 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